[bookmark: _GoBack]学校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

1.树立“学生安全人人有责”的观念，班主任、任课老师应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，严格课堂教学管理，确保课堂教学安全。
2.班主任负责学生的每日考勤，严格核实学生异常缺勤情况，问题严重班主任不能独立处理的须及时报带班领导进行协调处理。
3.在课堂教学中，任课教师要落实点名制度，对缺席的同学及时与班主任老师沟通落实情况，安全工作实行任课教师包课堂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4.教学过程中要关心学生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，避免讽刺、挖苦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。
5.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坚守岗位，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中途不离开课堂，不发生课内意外伤害事件。因离岗而引发的学生安全事故，任课教师负全部责任。
6.上课期间，学生因特殊情况需离开课堂，任课教师要及时落实情况后方可批准，并通报给报班主任。如学生需离校，任课教师要及时联系班主任，由班主任核实情况后出具离校请假条，学生持假条方可离开。因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学生安全事故，任课教师负全部责任。
7.调课必须通过教务处，由于私自调课造成空堂而导致安全事故的，调课双方负全部责任。
8.如因工作不力失职，在课堂发生安全事故，任课教师负相应责任，并与教师绩效考核奖挂钩。

